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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政府制止 日人侵渔政策
＊

—

以 中 日 渔 业 交涉为 中 心

刘 利 民

内容提要 南京 国 民 政府初 期 ，
日 人侵渔 较之 以 往加 剧 ， 引 起 了 中 国 社会 的 强 烈 不

满 。 在各界呼 吁 下 ， 南 京 国 民 政府釆取 了
一

系 列 制 止 日 人侵渔 的措施 ，如 外交抗议 、 划

定领海范 围 、颁布 限制 日 本渔 轮进 口 禁令 、 制 定 渔 业 法 、 实施 渔 业 登记 、 取 缔 曰 鱼倾销 、

武装护 渔 、发展 渔业 等 。 有 的 措 施直接打击 了 侵 渔 势力 ， 尤其是 限 制 日 本 渔轮进 口 禁

令一 度使侵渔 势 力 有所退 缩 ， 引 起 了 日 方 的 强 烈 抗议 ， 中 日 之 间 由 此发 生
一

系 列 交 涉 。

由于 日 方态度强 硬 ， 中 方 最终妥协 ， 禁 令 的 实施 一再延 期 ， 无形 悬 搁 。 总 体来 看 ， 此 时

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 决 曰 本侵渔 问 题 。 政策 失败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， 包括 国 势 悬 殊 、

时局 影 响 、制止 日 人侵 渔方针欠妥 、措施本身 局 限 、政府缺乏查禁 日 人侵渔 的 决心 和 勇

气等 。

关键词 日 本 侵渔 南京 国 民政府 渔业 交涉 禁令

日 本直接对华侵渔始于 日 俄战争时期 。 此后二三十年 ， 自北而南 ，
日人逐渐在中国沿海形成旅

大 、青岛 、上海 、香港 、台湾等多个侵渔基地 ，频频侵掠中国海洋渔业资源 ，对中国领海主权和国防安

全 、渔业经济构成严重危害 。 南京国 民政府建立之前 ，清政府 、 民国北京政府亦多次 向 日方提出抗

议 ，并采取抵制措施 ，但 日人侵渔行为并未得到有效制止 ，甚且形成愈演愈烈之势 。
？ 南京国民政

府建立后 ， 日 人侵渔问题更加严重。

有关 日本对华侵渔问题 ，学界已有一定研究 ，但多以关注侵渔行为和状况为主 ，而中 国对 日本

侵渔如何反应 ， 中国政府采取过什么政策 、 措施 ， 民众有何表现 ’ 中 日 政府之间围绕渔权如何交涉

＊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
“

近代中 外条约关 系通 史
”

（ 1 4 ＺＤＢ 0 4 5 ） 、 2 0 1 4 年湖 南省社科基金百人工程项 目
“

近代 中 国

维护领海渔业权斗争研究
＂

（
1 4 ＢＲ0 8 ） 的阶段性成果

，
根据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究所博士后 出站报告的部 分内容修改而成 。

① 参见刘 利民 《论民国时期 日 本对华侵渔活动及其特点与 影响》 ， 《 吉首大学学报》 2 0 0 6 年 第 2 期
；《 0 本越界侵渔与民 国北

京政府的应对 （ 1
9 2 4
—

1
9 2 7 ） 》 ， 《抗 曰 战争研究》 2 0 1 3 年第 3 期

；
谢小琴

： 《 民 国早期 曰 本 对 中 国沿 海侵渔及其影 响——以 1 9 2 4 年

日船越界捕直案为 中心 》 ， 《黑龙江 史志 》
2 0

1
0 年第 1 5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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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，学界鲜有探讨 。
？ 笔者曾考察过 民国北京政府对此问题的应对情况 ，但对此后情况没有涉及 。

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，
日人侵渔问题一直存在 ，

可分为三个时段 ：

一

是 1 9 2 7 年至 1 9 3 7 年 ，这是战前 日

本对华侵渔最猖獗阶段 ’
中 日双方反复交涉 ’

一直延续至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；
二是 1 9 3 7 年至

1 9 4 5 年 ，这是战时 日本以武力控制中国沿海渔业阶段 ；
三是抗战胜利后 ， 日 轮在盟军总司令部 的庇

护下对华局部侵渔阶段 。

限于篇幅 ，本文专 门考察第
一

个时段 。 这个时段 ， 日人侵渔具有以往不 同的特点 ：第
一

，侵渔范

围更大 、程度更深 。 尽管此前在中国沿海各处亦发现有 日人侵渔 ，
但重点在黄海 、渤海

一带 ，而此时

日人侵渔是全方位的 ， 中国沿海无处不有 ，尤其是江浙沿海亦成为侵渔重灾区 。 第二 ，侵渔活动多

系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。 此时侵渔 日轮往往成批出现 ，数量惊人 ，
上百艘渔轮同时出现的情况并不

少见 ，甚至出现千余艘 日轮在兵舰率领下侵渔的情况 。
② 第三 ， 日轮猖獗程度超过以往 ， 侵渔手段

凶残 ，

“

狂搜滥捕
”

③
，公然欺压中国渔民 ，

“

横冲直撞 ，极其蛮强 ，撕毁我渔具 ，儿戏我人命
”

。
④ 遇有

劝阻 ，
日轮乃至武力相 向 ，

可谓
“

横行无忌
”

，

“

喧宾夺主
”

。
⑤ 第四 ， 中 日 两国渔业冲突较之以 往更

加激烈 。 但是 ，学界对此研究并不多 ，尤其是有关中国的反应及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后引起的中 日交

涉更缺乏研究。 本文拟以 中 日 渔业交涉为中心 ，考察此时南京 国民政府制止 日人侵渔政策的制定 、

实施及效果 。

一

、 日轮侵渔活动加剧与中国社会各界呼吁制止侵渔

南京国 民政府初期 ，
日 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 ，

不管是规模 、范围 ，
还是猖獗程度 ，均属前所未有 。

时人指出 ：

“

近数年来 ，外轮侵渔之事实 ，
时有所闻 ，其中尤以 日本渔轮侵犯我海权为尤甚 ，尽 〔仅 〕

曰轮侵渔为有计划与有组织之行动 ， 自 明治三十八年建造木壳拖网渔轮
‘

海光丸
’

以来 ，迄今二十

余年 ，每年在我 国沿海分春秋二季调查我 国渔业 ，恃其海车 〔 军 〕 为后盾 ，
几无 日 不思犯我领海 ，侵

捕鱼类 。 自 民国十八年起 ，乃有大批 日 本海轮侵渔之事发见 ，凡北起辽宁 ，南迄广东 ，无不有其踪

迹 。 至民国二十年 ，其势益盛 。 虽经我政府屡提严重抗议及交涉 ，均无结果 。 考其侵渔区域 ，北方

远至白令海 ，南方远至安南及南洋群岛沿海 ，更何论近在咫尺之我国领海 ？

”

⑥

此时 ，
日人侵渔是全方位的 ，从东北到闽粤沿海 ，

无处不见 日本渔轮的身影 。 以江浙为例 ，

1 9 2 5

年后 ，侵渔江浙沿海的 日 轮纷至沓来 。 此后逐渐以 上海为基地 ， 侵渔情状愈演愈烈 。 1 9 2 9 年至

1 9 3 1 年 7 月这段时期 ，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 日轮侵人长江 口及江浙沿海捕鱼的最猖獗时期 。
⑦

由于当时 日本经济不太景气 ，

“

鱼价已一落千丈 ，全国共有二千余组之手缲渔轮 ，均陷于难 以维持

① 具体研究现状 ，参见 刘利 民《 日 本越界侵渔与 民国 北京政府的应对 （ 1
9 2 4
—

1 9 2 7 ） 》 （ 《抗 Ｓ 战争研究 》
2 0 1 3 年 第 3 期 ） 。 就

本文涉及的主題和时段来说 ，
民国 时期李士豪 、 屈若搴所著 《 中 国渔业史 》 （ 商务印书馆 1 9 3 7 年版 ，

1 9 9 8 年重版 ）及李士豪著 《 中 国

海 洋渔业现状及其 建设》 （ 商务印书馆 1 9 3 6 年版 ）是较早专 门研究的成果 。 前 者辟有专 章考察 国 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 问题 ，其

中有
一

节涉及民国 时期政府针对 0轮侵渔采取的对策 ，但主要是照录 1 9 3 1 年 3 月孔祥熙向 国 民政府提 出 的制止 日轮侵渔办法提

案 。 后 者对 日本在 中 国 沿 海侵渔概况及如何防止外人侵渔有专 门论述
，
但对政府采取的 对策 着墨 不 多 。

此后 的研 究成 果虽 不乏

关注外人侵渔活动及危害的成果 ，但对政府采取的政策鲜有研究 。 如丛子明 、 李挺主编《 中 国渔业 史》 （ 中 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1 9 9 3

年版 ） 对 曰本侵渔及国 民政府的反侵渔有专 门 考察 ，但涉及反侵渔的 篇章较简略 。

② 《 曰 本優渔益急
，

欲筑上海渔业壁 足碍我国民生 、
海防

，
呜呼 ！ 奸商可以Ｓ矣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3 年 4 月 1
6 曰

， 第 3 张第 1 0 版 。

③ 《某国 渔轮侵渔闽粵 沿海 》 ， 《上海市水产经济月 刊 》 第 6 卷第 1 期
，

1 9 3 7 年 2 月 2 5 曰
， 第 9 页 。

④ 《 曰 涣轮優入江浙洋面 ， 港 江鱼 市 曰 来 已大起恐慌 ，各界 电请蒋主席设法救济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 1
9 3 1 年 4 月 8 曰

，第 3 张第 9 版
。

⑤ 《浙省府抗议 曰 渔轮来浙捕鱼 ，深入领海
，
侵我主权 ，

抗议禁止 ，
速离浙洋》 ，

南京《中央 曰报》 ，
1
9 3 1 年 2 月 3 曰 ，第 2 张第 3 版

。

⑥ 朱中 良 ： 《 建设 中 国渔业经济之根本方案》 ， 《复兴月 刊 》 第 4 卷第 9 期 ，
1 9 3 6 年 5 月 1 曰

，第 5 页 。

⑦ 《 曰 本渔轮侵渔现状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2 年 6 月 6 曰
， 第 4 张第 1 5 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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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境况 ，故拟相率来沪营业者 ，大有人在
”

。
？ 据统计 ，上述这段时间 ，侵沪渔轮每月 最多达 3 8 艘 ，

最少也有 1 4 艘 ，平均每月 2 8 艘 。 1 9 3 0 年 ，侵人上海的 日本渔轮就有 1 7 2 次。
② 据江海关调查 ，该

年 日渔船进出上海 口者更多达千余艘 ，载运鲜鱼报关者达 3 9 7 0 余担 ，

“

可见 日 渔船侵人我国领海内

渔猎海产 ，影响甚巨
”

。
③

闽粤海面 ，亦时有 日轮侵渔 ，甚且有专门渔业公司从事侵渔 。 当时闽粤
一

带纷传 日本准备在闽

粤沿海组织渔业公司 。 据报载 ：

“

日 本渔业家小出治 、狄野芳 、藏星野勇三人与吾国 富美渔业公司

经理萧佩麟在澳门订约 ，
组织亚细亚公司 ， 日 内将派渔轮南下 闽粤海面捕鱼 。

”

④
“

此案发生系 由 留

日 水产学校学生根据 日本报纸 ，揭载该项消息 ，录投厦门报纸发表 ，
以促国人之注意

”

。
⑤ 中华海员

工业联合会整理指导委员会福州分会沿海支部得到消息 ，称 ：

“

（ 日 本 ）近又变本加厉 ，积极扩大规

模 ，
组织蓬莱水产公司 、共同渔业公司等 ，添购无数百吨以上捕鱼轮船 ，专在我 国沿海闽粤各地 ，尽

量捕鱼 。

”
？东沙岛一带亦时常受到 日 人侵捕 。

1 9 3 0 年 4 月 1 1 日 ，海军部得到报告 ：

“

本 日 下午四

时 ，
距岛西二海里许发现 日本渔船

一

艘 ，
经派汽船前往调查 ，据报船名

‘

日为丸
’

， 由 台湾开来等语 ，

复询来意 ，则答语含糊 ，大约系为盗捕鱼类而来 。

”

？ 1 0 月 1 8 日 ，海岸巡防处电称
，
据报有 日 轮

“

日

盛丸
” “

开赴西沙岛 ，采取海产
”

。
⑧

日本侵渔娼獗亦引起了中 国社会各界的注意 。

“

民国 十七年以后 ，
日渔轮侵渔益加猖獗 ， 中 国

渔业感受的压迫越加沉重 ，开始向政府吁请制止 日人侵渔
”

ｏ
？ 山东 、江浙、闽粤

一

带渔业团体纷纷

电呈各地政府 ，请求设法制止 。 尤其是江浙渔业界对 日 轮公然 以上海为根据地侵渔十分敏感 。

“

上海有海员总会 、水产学校同学会 、上海市商会 、江浙渔业公会 、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等亦联

合分呈国民政府 、实业部等请求制止 日渔轮侵渔
”

。
⑩ 如 1 9 2 9 年 1 1 月 2 0 日 《 申报》报道 ，

因为 日本
“

博多丸
”

等 1 0 余艘渔轮在花鸟 山东北侵捕 ， 上海航业公会会员黄海渔业公司 、 中华会记渔业公

司 、 7欠顺渔轮局 、三兴渔轮局联函呈请航业公会 ，请求呈报政府交涉 。 航业公会遂分呈交通 、外交两

部 ，要求提出严重交涉 ，务使 日 轮不再在 中 国领海捕鱼 。
？ 1 9 3 0 年 1 2 月 ，

上海三兴渔轮局等又因 日

本渔轮侵渔联名陈请实业部 、江苏省农矿厅 、上海市政府等 ，请求严正交涉 。
⑩ 又如针对富美渔业

公司案 ，水产学会致电农矿部指出 ：

“

近十年来 ， 日 本水产事业 ， 异常发展 ， 窥我国沿海渔 民之懦弱

无能也 ，
乃长驱直入 ，越界捕鱼 ，凡我领海 ，莫不有其踪迹 ，致我 国沿海类 〔 数 〕 千百万之渔民 ， 均受

① 《 Ｂ本渔轮越海侵渔之调查 ，
各渔轮公司 已呈请 交涉》 ， 《 申报 》 ，

1 9 3 0 年 1 2 月 2 9 曰
， 第 3 张第 1 0 版 。

② 《 日本渔轮侵渔现状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1 9 3 2 年 6 月 6 Ｅ

Ｉ ，第 4 张第 1
5 版 。

③ 《防止 曰 船侵权渔猎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1 9 3 1 年 2 月 2 0 曰

，第 1 张第 4 版 。

④ 《浙 江民众废约运动委 员 会代 电
：
电 请迅 电 富美公 司

，
制 止亚 细亚公 司捕 鱼案 原 约

，
以 杜断送渔权》 （ 1 9 2 8 年 Ｗ 月 3 1

曰 ）
，
台北
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 外交部全 宗 ， 0 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

2 ） 
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 Ａ 。

⑤ 《厦 门 交涉 员 呈复 ，遵查 曰 人与 富美公司秘密 组织亚 细亚公 司
，
意图 侵夺 闽 粤渔业一节情 形 ，

已察核》 （
1 9 2 8 年 1 1 月 2 0

曰
）

， 台 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外交部全 宗 ，

日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 2
）  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 Ａ
。

⑥ 《 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会整理指导委员会呈 ： 为 日人越界在 闽 粵沿海各地捕鱼
，
侵略领海

，
据报转恳迅饬行政院 外交部

，
对

曰警告 ，并通令闽粵 沿海党政军警机关 ，

一体协缉制止》 （
1 9 2 9 年 2 月 1 3 ）

，
台 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 藏

，外 交部全宗 ，
日本渔船越界捕鱼案

（ 2 ）
，
0 2 0 0 0 0 0 3 8 5 9 5Ａ 。

⑦ 《海军部 呈第五二号 ：呈行政院 ，请设法制止 东沙 日船侵入领 海捕 鱼 ，
以重海权 由 》 （ 1 9 3 0 年 4 月 1 1 日

） ， 《海军公报》 第 1 1

期
，

1 9 3 0 年 5 月 ，

“

公牍
”

， 第 1 2 8 页 。

⑧ 《海 军部咨第 二五三号 ：
咨广 东省政府

，
据报 曰轮盗取西沙岛海产情形 ， 请查 照办理 》 （ 1 9 3 0 年 1 0 月 1 8 曰 ） ， 《 海军公报》

第 1 7 期 ， 1 9 3 0 年 1 1 月 ，

‘ ‘

公牍
”

， 第 2 3 5
—

2 3 6 页 。

⑨ 陆养浩 ：《制止 0 本侵渔有有效办法 》 ，
天津《 大公报》 ，

1
9 4 8 年 7 月 4 曰

，

“

星期论文
”

，第 1 张第 2 版 。

⑩ 李士豪 、屈 若搴 ： 《 中 国渔业史 》 ， 第 2 0 5 页 。

？ 《航业公会请制止 曰人侵渔 》
，
《 申报》 ，

1 9 2 9 年 1 1 月 2 0 Ｅ
Ｉ

，
第 4 张第 Ｉ 3 版。

？ 《 日 本渔轮越海侵渔之调查
，
各渔轮公司 已呈请 交涉》 ， 《 申报 》

，

1 9 3 0 年 1 2 月 2 9 日 ， 第 3 张第 1 0 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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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欺凌压迫 ，
以致渔场 日 缩 ，

生计 日穷
，既乏相 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 ，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 ，

含酸饮

痛 ，莫可如何 。 岂能再引狼入室 ，
而尽举堂奧以献之耶 ？

”

因此 ， 水产学会呼吁政府
“

速令取缔 ， 取消

其协约 ，
停止其进行 ，

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美优美之处女渔场 ，必尽为 日人所攫取 ，而闽广两省之渔

民
，将无法以维持其生活矣

”

。
？ 类似的呼吁时现报端 。

除渔业界外 ，其他社会各界亦关注 日 轮侵渔问题 。 如亚细亚渔业公司案的发生 ，就引起了广泛

关注 。 当时各界得到消息后 ，
纷纷致电政府 。

1 9 2 8 年 1 0 月 3 1 日
，
浙江民众废约运动委员会致电

外交部部长王正廷 ，反对 日本在中国领海捕鱼 ，
请求制止组织亚细亚渔业公司 。

② 1 9 2 9 年 1 月 2 6

日 ，汕头各界对 日经济绝交执委会致电政府 ，请抗议严重交涉 日本在福建组织蓬莱水产公司及共同

渔业公司在闽粤沿海一带捕鱼。
③ 2 月 2 日 ，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整理指导委员会福州分会呈请总

会转呈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 民政府 ，制止 日人越界在闽粤沿海各地捕鱼 ， 呈文称 ：

“

我海员

目睹心伤 ，不忍我国本有利权被 日人攫取 ，
以伤国体 ，

理合具文呈报钧会察核
”

，请求中央执行委员

会暨国 民政府
“

严向 日方交涉 ，并设法制止其渔业侵略 ，
以救渔民

”

。
④ 4 月 1 1 日

，
江苏省农民协会

整理指导委员会呈请政府 ，反对 日本在闽粤沿海任意捕鱼 ，请求政府对 日交涉 。
⑤

二、 划定领海为防止外人侵渔之武器

面对前所未有的 日人侵渔行为 ，南京 国民政府不得不予 以重视 。 在抗战爆发前
，
南京国民政府

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，希望藉此制止 日 轮越界侵渔 ，其中划定领海范围被视为重要举措 。

最初 ，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日轮侵渔问题 。 每当发现 日本渔轮侵渔 ，渔业团体

及社会各界就向政府呼吁 ，
请求制止 ，各地政府亦纷纷电请中央予以制止 。 由 于

“

所请向 日 交涉 日

轮不得越海捕鱼 ，事关外交
”

，有关部会亦转咨外交部 ，
请求向 日方提出交涉 。

？ 外交部遂据此向 日

本使馆提出抗议 ，
有时还会指令中国驻 日使馆向 日本政府提出交涉 。 但是 ， 日方往往予 以推卸 ， 或

声称中方提出的侵渔事件无法查实 ，或声称 日本渔轮是在公海捕鱼 。

日 轮侵渔情况到底如何 ，外交部实际上也不太清楚 ， 因此要求各省政府查清侵渔情况 。 例如
，

“

本部对于 日渔轮侵渔行为 ， 除于五月 十八 日先行备文提请 日 本大使馆注意 ，并取缔外 ，并迭咨各

省政府 ，请其对于上述各案之 日 渔轮名称 、侵渔 日 期及 日轮捕鱼地点 ，是否在中国领海以内 ，
以及损

害数量证据各节 ，详晰查复。

一俟复到 ， 即分案提出交涉
”

。
？ 各省政府此后亦开始注意搜集证据 。

① 《水产 学会请制止富 美渔公 司盗 卖 国权
，
与 曰人订密 约

，
东南沿海渔权丧失殆尽》

，
上海 《 中 央 曰 报》

，

1 9 2 8 年 1 0 月 2 7 日
，

第 3 张第 2 版
。

② 《 浙江民众废约运动委员会代 电 ： 电请迅电 富美公司
，
制止亚细 亚公 司捕 鱼案原 约

，
以杜断送渔主权》 （

1 9 2 8 年 1 0 月 3 1

曰 ） ， 台北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 ，外交部全宗 ，
日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

2 ）
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 Ａ 。

③ 《请抗议严重 交涉 曰 本在福建组织蓬莱水产公司及共 同渔业公司
，
在 闽粵沿 海一带捕鱼 》 （

1 9 2 9 年 2 月 7 曰
） ， 台 北 ，

“

国

史馆
”

藏 ， 外交部全 宗
，
日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

2 ）
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 Ａ ｏ

④ 《 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会整理指委会呈 ： 为 曰人越界在闽 粵沿海各地捕Ａ ，
侵略领 海

，
据报转恳迅饬行政院外 交部

，

对 日 警

告
，
并通令闽粵 沿海党政军警机关 ，

一体协缉制止》 （ 1 9 2 9 年 2 月 1 曰
） ，
台 北
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
外交部全宗

，

日 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
2

） 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Ａ ｏ

⑤ 《江苏省农民协会整委会呈 ？

． 为 曰本帝国 主 义损失我 国权利
，

又在闽專沿 海任意捕 直
，
请严 重交 涉》 （ 1 9 2 9 年 4 月 1 1 曰 ） ，

台 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
外 交部全宗 ，

日 本渔船越界捕鱼案 （ 2
） ，

0 2 0 0 0 0 0 3 8 5 9 5 Ａ ｏ

⑥ 《外交部 咨 ： 曰渔轮侵渔事 》 （
1 9 3 0 年 1 2 月 1 9 曰 ）

，
台 北 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

实 业部全 宗 ， 渔牧 司 副 全 宗 ， 渔

业总类宗
，

沿海各省 日 本侵渔案及二十一 年渔业行政计划 日 本渔轮越界捕鱼案册 ，
1 7／ 2 7 ／ 0 0 6 ／ 0 1 。

⑦ 《 日 本渔轮侵入鲁 、浙等省领海捕鱼事件办理之经过 》 （ 《外交部 民 国二十六年五 月份工作报告》 ） ， 周琦環编 ： 《 国民政府

时期外交部工作报告》 ， 台 北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
1 9 9 9 年版

，
第 4 7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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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 ，详细证据搜集颇为困难 。 由于侵渔 日 轮数量太多 ，
且很蛮横 ，中 国渔民发现侵渔 日 轮而上前

理论者往往被 日轮欺侮 ，甚且连 自 己的渔船都被 日 轮撞沉 ，所以很多渔民发现侵渔 日 轮后多采取远

避态度 ，
只在事后报告政府 ，

不太可能提供详细的情况。 这给 日本提供了口 实
，
说中方提供的资料

不详 ， 日方无法查证 。 如 1 9 3 7 年 5 月外交部报告提到 ， 中方抗议 日本渔轮在浙江侵渔时 ’
日本使馆

表示证据不足 ，声称 ：

“

日 本当局对于 日本渔船在 中 国领海 内捕鱼 ， 向来切实取缔 ，今后亦用此同样

方针 。 惟中 国方面 ，于抗议此事时 ，仅提及船只若干 ，实无从调查 。 此后如有此等事发现 ，
应将船

名 、船籍港 ，船长或负责人姓名 ，及其他调查上必要之事项 ，详细通知 ，方可根据办理。

”

①当然 ，这是

日方的
一

种托词 。

要求中国提供证据还不是 日 方的重点 ， 日方坚持的观点是 ， 日 轮并未侵人中 国领海捕鱼 。

“

日

本渔轮 ， 闯入我国领海捕渔 〔 鱼 〕 ，夺我权利 ， 已成为司空见惯 。 吾渔民受害不浅 ，前经渔民代表 ， 电

请政府设法制止 。 日使馆竟称 ，
日 本渔轮均在公海捕网 ，

并无中国渔船被 日船迫害之事
”

。
② 中 国

此时并未宣布领海界线 ，何处为领海 ’
何处为公海 ，并无清晰界线 ，这就给 日 方可趁之机 。 外交部在

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 ，亦感无奈 ，认为制止 日 轮侵渔
“

关键在于规定领海范 围及沿海渔区
”

。
③ 此

时财政部亦因实施新税则而请求划定领海缉私界线 。 行政院因此指令各关系部开会商讨 。 在这种

情况下 ，国 民政府于 1 9 3 1 年划定了领海及缉私界线 。
④

1 9 3 1 年领海界线的划定明显带有抵制 日本侵渔的 目 的 。

“

日 本渔船 ，侵入我 国领海 ，业已屡有

所闻 ， 中央各部 ，为防范再有此等事件发现 ，特由各部会议 ， 将领海界线明 白订定 ，切实公布 。 在规

定领海界线以来 〔 内 〕 ，
无论任何国渔船 ，

不许侵人 ，
以维主权

”

。
⑤ 对于制止外人侵渔来说 ，这

一

措

施是必要的 。 正如有人说 ，

“
一

般往往以划定领海为防止外人侵渔之武器
”

。
？

当然 ，划定领海并不意味着 日 本渔轮侵渔就能得到有效制止 。 实业部在向行政院呈文中指出 ：

“

惟以渔船捕鱼 ，远在领海以外 ，若为防止外船侵渔 ，仅划定领海 ，仍属无济于事 。 因领海界线 ， 学

说不一
，
而普通均 以国境线最外岛屿低潮水推出三海里为准 。 在此近岸范围 内 ，

鱼类极少 。 吾国 旧

式渔船 ，
远在 四五十海浬 〔里 〕至数百海浬 〔 里 〕 捕鱼 ，亦即任何国船可以入海之处 。 故必顾全到领

海附近我 国渔船常到之公海 ，方可收效 。

”

⑦

如何顾及领海外渔业呢 ？ 有人提出应该划定渔业界线 。
1 9 3 1 年 1 月 1 0 日 的五部会议 ，亦提到了

划定渔业界线的问题 ，
不过并未得到解决 。 此次会议讨论结束后呈交国民政府讨论 ，并经中央政治会

议第 2 6 5 次会议决议 ，

“

交政治报告 、经济 、外交 、军事 、财政 、法律各组审査
”

，其审查结果
“

认为关于缉

私及渔业应以十二海里为领海范围
”

，但在提交中央政治会议第 2 6 9 次会议讨论时 ，
没有完全接受这

个意见 ，仅通过缉私界线为 1 2 海里 ，关于渔业界线再交王宠惠 、王正廷、孔祥熙三委员审查 。
⑧ 此后 ’

① 《 日 使馆取缔 日 渔船在 我领 海捕鱼 》
， 《上海市水 产经济月 刊 》 第 4 卷 第 9 期

，

1 9 3 5 年 1 0 月 2 5 日
，
第 2 页 。

② 《 曰 渔轮侵我浙洋渔权 ，横驶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，浙建厅决定建造护巡舰》 ，
南 京《 中 央 曰 报 》 ，

1 9 3 0 年 1 1 月 1 1 曰
，
第 2 张

第 1 版 。

③ 《外 交部咨 ：
日 渔轮侵渔事 》 （ 1

9 3 0 年 1 2 月 1 9 日
） ，
台 北

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 案馆藏 ，
实 业部 全宗 ，渔牧司 副全宗

，
渔

业 总类 宗
，
沿海各省 日本侵渔案及二十一年 渔业行政计划 日本渔轮越界捕鱼案册 ，

1 7 ／ 2 7 ／ 0 0 6 ／ 0 1
。

④ 关于此 次划定领海及缉私界线详细情况 ，参见刘 利 民《领海 划界与捍卫海韁主权
——南京国 民政府颁布

“

三海里令
“

成 因

论析》 ， 《 民 国研究 》 总第 2 3 辑 ，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。

⑤ 《
公布领海界线 ，规定海关缉私界程》 ， 《 申报 》

，

1 9 3 1 年 5 月 1 0 日
，
第 4 张第 1 3 版 。

⑥ 李士 豪 ： 《 中 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
，
第 3 2 9 页 。

⑦ 李东 芗 ： 《 曰 本侵渔与制止 曰 本侵渔》
，
《海建 》 第 1 卷 第 3 期

，
1 9 4 8 年 7 月 1 0 曰

，

“

附志二
”

， 第 3 页 。

⑧ 《铁道部训令第六九四八号 ：令本部 直辖各机关 ，奉 院令 ， 国务会议议决领 海范 围 定为三海里 、缉私界程定 为 十二 海里一

案
，转行一体知照 由 ：抄原 函》 （ 1 9 3 1 年 4 月 3 0 曰

，所抄原函 时间为 4 月 8 曰 ） ， 《铁道公报》 第 1 6 7 期 ， 1 9 3 1 年 5 月 6 日
，第 7 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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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 国民政府亦一直未有明确表示 。 《 申报 》报道 ：

“

关于禁止 日 渔轮侵人我国海港案 ，
日代办重光

葵 ，竟要求展缓施行 ’实部以事关领海主权 ，
且有各地渔民纷电反对 ，

特咨请外 、财两部 ，根据原议 ，

由海关实行禁止 ，
实业部长孔祥熙 以领海界限及缉私界限均已规定里数 ，关于渔业界限 ，应另行扩

大划定 ，
已呈由政府 ， 明令该部长会同外交部长王正廷审议 ，再行决定范围 。

”

①实业部部长孔祥熙

似倾向于另行扩大划定 ，
但政府审议未见下文 。

在渔业界线未能划定的情况下 ，宣布某些重点渔场为禁止外船捕鱼的区域亦是一个临时办法。

1 9 3 1 年 5 月 2 2 日 ，上海市渔业指导所召集会议 ，讨论 日轮侵渔案时提出将颁布禁渔区域作为取缔

日 轮在中国沿海捕鱼的办法 ，会议决议 ：

“

由 指导所逐级转呈实业部 ，从速颁布禁渔区域 。

”

？但是 ，

这个禁渔区域亦未见颁布 。

值得注意的是 ，
1 9 3 1 年 6 月 2 0 日

，

江海关监督 、税务司就领海界线和海上缉私界线颁布
一

事

发布通告 ，提及规定 日 本渔轮不得在中 国沿海 1 2 海里以 内捕鱼 ，

“

自七一起 ，如 日 本渔船再有侵越

明定之十二海哩〔 里 〕 以内捕渔 〔 鱼 〕 者 ，
则以侵犯我领海及渔业计 ，得 由各军舰实行驱逐 ，设有不

服 ，并准扣留 ，再转交 日 当局惩处
”

。
③ 那么 ，

1 2 海里是什么区域呢？ 此通告并未说明 1 2 海里是中

国 的渔区划界线 ，
但显然通告又有保护 1 2 海里界线内渔业的含义 。

这引起了 日本的注意 。 日本政府认为 ， 中国主权延伸至 1 2 海里 ，
禁止 日 本渔船捕鱼 ，

“

侵犯
”

了 日本利益 。 1 9 3 1 年 7 月 2 日 ，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在致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的训令中 明确

指 出 ： 日本坚持采用三海里领海说 ，要求
“

除极个别特殊场合外 ，诸外 国应该在领海三海里之外对

我国船只行使权力
”

。 对于 中国颁布 1 2 海里缉私界线 ， 日 本
“

难以容忍
”

，
要求中方

“

绝对认清三海

里 以外并无行使之权力
”

。 日方对中 国将取缔外国渔业规则延至 1 2 海里一事提出警告 。
④ 7 月 8

日 、 8 月 7 日 ，重光葵两次向 中方提出抗议 ：

“

即帝国政府对于国民政府将海关的界限设定为沿岸十

二海里外 ，并对 日 本国 民予以 限制之规定 ，
日本政府予以反对 。

”

⑤
日 方显然担心 中国将 1 2 海里视

为渔业保护区域 。

中 国政府并没有认为 以 海里是渔业界线 ，但又坚持此区域内可以取缔外 国渔业 。 外交部答复

日方 ：

“

略谓 中国政府尚未决定以十二海里为领海范围 ，对于国 际通例之三海里 ，仍复采用
，
惟三海

里外之九海里专为取缔侵渔 ，及密输入之监视区域 ，此种规定 ，与国际公法及近代国家所采之政策 ，

不相出人 。

”

？可见 ，
此 1 2 海里划线主要功能是缉私 ，

当然也有保护渔业的意义。

不过 ，对于渔区来说 ，
1 2 海里区域过于狭小 ，

不足以保护本国沿海渔业资源 。 国民政府并未在

法律上肯定 1 2 海里就是渔业区域 。 此后 ，不断有人提出要明确划定渔ｇ 。
1 9 4 2 年 ，全国水产各校

联合同学会就提 出要划定渔区作为防止外人侵渔的办法 ：

“

（

一

）我 国须划定渔区 ，通告各国 ，在渔

汛期间 ，不得通航 ， 以维渔业
”

。

“

（
二

） 吾国渔区 内 ， 不准外籍渔船捕鱼 ， 以维主权 ，而利民生
”

。
⑦

① 《领海渔业界限
，
实 、外两部将会 同审议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5 月 1 4 日
， 第 2 张 第 8 版。

② 《各机关讨论取缔 曰 轮侵渔 ， 禁 曰轮 勾 结华商偷运漏税
，

呈请实业部
，

颁布禁渔 区域》 ， 《 申报》
，

1 9 3 丨 年 5 月 2 3 曰
， 第 4 张

第 1 6 版 。

③ 《取缔 曰本 渔船 ，严禁侵越海種 ，于明 曰起实行 》 ， 《 申报 》 ，
1 9 3 1 年 6 月 3 0 曰

， 第 4 张第 1 3 版 。

④ 「 幣原 外務大臣 上 在 中 国重光 臨時代理公使宛 （ 電報 ）領 海三海里说奁 堅持方訓令 」 昭和 6 年 7 月 2 日 、外務省編幕ｒ 日

本外交文書 Ｊ 昭和期 Ｉ 第 1 部第 5 卷 、外務省 、 1 9 9 6 年 、 1 0 6 6
—

1 0 6 7 頁 。

⑤ 「这 田外務大臣 Ｊ；
＂

）在 中 国有吉公使宛 沿岸十二海里 圭 中 国主榷Ｏ伸長 奁規定ｔ ｌ＞海 閣 缉私条例 邦人 ？：拘束十

■

Ｉ）
“ 旨抗議方訓令 Ｊ 昭和 9 年 8 月 2 2 曰 、 外務省编幕 ｒ 曰本外 交文書Ｊ 昭和期ｎ第 1 部第 3 卷 、外務省 、

2 0 0 0 年
、
8 7 2 頁 。

⑥ 《领海范 围 问题吾 国对 日 方之答覆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1 9 3 1 年 8 月 1 6 日 ， 第 2 张第 8 版 。

⑦ 中国 商船驾驶 员 总会
： 《收回航权建议书 》 （

1 9 4 2 年 1 0 月 5 曰
） ，
蓝蔚编 ： 《 中 国航权 问题 》 ， 中 国 商船驾驶 员 总会 1 9 4 2 年

印 ， 第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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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
，该提案没有得到重视 。 国 民政府时期这个问题

一

直未得到解决 ，直到 1 9 4 8 年渔业界仍在呼

吁划定中国渔区 。 当时有人指出 ：

“

盖三海涯 〔里 〕领海极小 ，所产鱼类无几
”

，

“

故在接近领海外之

公海所在国家 ，如无专用渔区之规定 ，或虽不专用 ，
而无控制斯等海面之权 ，则弱小国家之渔业 ，实

无立足之余地……请求迅速公布中国 甲 、乙两种渔区
”

。
？

总之 ，在抵制 日本侵渔过程中 ， 国 民政府意识到了渔业界线的重要性 ，
但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

题
，
致使中国渔业保护范围无法明确 。

三
、 限制 日本渔轮进 口禁令出 台②

划定领海范围只是保护渔业的第一步 ，禁止外人渔轮以 中 国海港为基地才是解决外人侵渔的

根本办法 。

每当 中方提出交涉时 ， 日方总以不在 中 国领海捕鱼为 由加 以反驳。 例如 ，
1 9 3 1 年 2 月 1 7 日

，

曰本驻华使馆在回复中 国政府抗议函时就称 ：根据对以上海港为基地的 日本渔轮进行调查 ，

“

不惟

来函所云 日期无 日 船向该方面出渔之事 ，且此等渔船以扬子江 口附近并无多数鱼类栖息 ，常远在五

六十乃至一百海里之海上捕鱼 ，又来 自 日本内地及其他地方之渔船亦以同样之理由 ，从无在该处中

国领海内捕鱼情事
”

。
③

对于 日方的说法 ，
中方则颇感无奈 。 确实不少情况是 ，

日轮并非在中国沿岸三海里内捕鱼 。 其

实 ，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 日 轮是否在中国领海内捕鱼 ，而在于是否 以中 国领海海港为基地侵渔 。 这个

问题亦逐渐为中国政府所认识 。 1 9 3 1 年 6 月 1 8 日 《 中央 日 报 》报道 ，实业部官员在中央广播电台

向民众演讲时就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：

“

查一国专有渔业 ，
以法理言 ， 当 以本国领海为限 ，而各国领海

界线 ，大都以三海涯 〔里 〕 为准 ，在此近海岸范围 内 ，
不但渔 〔 鱼 〕 类甚少 ，

且亦海面极小 ， 故事实上 ，

靠近 甲 国领海之公海 ，虽权乙 、丙等国均可入渔之处 ，而常仍为甲 国所独 占者
， 因 乙 、丙等国渔船 ，依

例不能驶入甲 国领海 ’藉为根据地 。 渔船扁小 ’燃料 、食料 、淡水等 ，时需补充 ，
不能久漂海上 ，暴风

狂浪 ，尤须及时避难 ，所捕鱼类 ，亦不能储藏过久 ，故根据地之有无 ，实为经营渔业能否成功之唯
一

条件
，
而此根据地者 ，各国均不允许外国渔船驶入 ，故 甲 国领海附近之公海 ，仍为甲 国渔民所独 占 ，

犹之各国利用关税政策 ， 以保护工商业 ，今 日外 国渔船之在中 国沿海 ，能如此猖獗者 ， 即 因无理擅人

我国领海港 口
，藉作其买卖根据地之故 ，

此节应望国人特别注意者也 。

”

④国民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

后 ，即考虑限制 日本渔轮进 口 。

Ｐ艮制 日本渔轮进 口
，首先从禁止 1 0 0 吨 以下船只进 口开始 。

1 9 3 1 年 以前 ， 中国对于 日 本渔轮

进 口并没有明确限制 。 1 9 3 1 年后 ， 国民政府加重 了海关税率 ，走私现象也 由此 日 盛一 日 。 为加强

缉私 ，海关决定对于 1 0 0 吨以下轮船予以限制 ，
不准于本国与外国各埠间航行 ，违者即将船货扣留 。

该规定经财政部呈交行政院批准实施 。
⑤

1 9 3 1 年 1 月 ， 关务署饬令总税务司予以执行 。 1 6 日
， 总

① 李东 芗 ： 《 日本侵渔与 制止 曰 本侵 渔》
，
《海建 》 第 1 卷 第 3 期 ，

1 9 4 8 年 7 月 1 0 曰 ， 第 2 页 。

② 本文
“

进 口
”
一词指进入我 国 港口 ，下 同 。

③ 《 外交部致 实业部 ：
为 曰本铁壳渔船在花鸟山侵渔 事 ： 附 曰 使馆来 函》 （

0 使馆 来函时间 昭和六年二 月 十七 曰
，

1 9 3 1 年 2

月 1 7 曰
， 外字 第

一
一号

） ，
台北

，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挡案馆藏
，

实 业部全 宗
，
渔牧 司 副全 宗

，
渔业总类 宗 ，

沿海各省 曰本侵渔案及

二ｉ
＂

一年渔业行政计划 ＥＩ 本渔轮越界捕直案册 ，
1 7 ／ 2 7 ／0 0 6 ／ 0 1 。

④ 《 改进渔业 （ 实业部派员在 中 央广播电 台报告 ） 》 ， 南京《 中央 曰报》 ，
1 9 3 1 年 6 月 1 8 曰

， 第 2 张第 4 版 。

⑤ 《 实业部公 函 ：
为 曰 本渔船在 江浙海面捕鱼 ，

并以上海为 渔船停泊及渔 获物销售之地 ，拟具 查禁办法 ，提请公决案 》 （ 1 9 3 1

年 2 月 1 9 日 ）
，
台北

，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 实业部全 宗 ，
渔牧 司 副全 宗 ，

渔业 总类宗
，
沿海各省 日 本侵渔案及二十

一

年 渔

业行政计划 日本渔轮越界捕鱼案册 ，
1 7／ 2 7／ 0 0 6／ 0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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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利 民 ／ 试论 1 9 2 7
—

1 9 3 7 年国 民政府制 止 日 人侵渔政策

税务司 向各关发布了这
一命令 。

？
“

最近中国海关公告 ，凡登簿吨数未满百吨之蒸汽船及发动机船

在中国港及海外间从事贸易者 ， 自二月
一

日 以后 ，

一律禁止
”

。
②

上述规定并非专门针对 日 本渔船 ，实则为防止小轮船货物走私 。 但是 ，
这条禁令与 日 本渔轮亦

有关系 ，
因侵渔 日轮大多为这种小船 。 如出人青岛的 日本渔轮 4 2 艘 ，均为 5 

—

3 5 吨之间的 电船 ，此

外尚有捕鱼木帆船 （原文称
“

风船
”
——

笔者注 ）
4 0 只 。

？1 9 3 1 年 1 月 2 2 日关务署 明确规定 ：

“

所

有一百吨以下之外国渔业轮船应
一律禁止由公海驶人本国各 口

，
但本国渔轮不在此例 。

”

④按照规

定 ，侵渔 日 轮大都在禁止之列 。

海关颁布禁令后 ，
立即遭到 日方强烈反对 。 日本驻青岛领事 向当地海关提出抗议。 日本公使亦

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。 此外 ，该规定没有缓冲时期 ，实施亦有困难 。 2 月 1 0 日
，关务署饬令总税务司

梅乐和 ，要求禁令缓期三个月执行 。
⑤ 这样 ，禁止 1 0 0 吨以下轮船进 口就推迟至 5 月 1 日 执行。

在颁布上述禁令的同时 ， 国民政府又酝酿专 门针对 日船以 中 国海港为基地侵渔的办法 。

“

外

人侵渔必以吾国沿海各 口岸为其根据地 ，
因渔船出渔远洋 ，

必须有补充给养及避风之处所 ，
若无此

等根据地 ，便无从补充给养及避风 ’事实上即受其限制而陷于不可能
”

。
？ 因此 ，禁止外籍渔轮出入

中国海港就成为制止侵渔的根本办法。

由于江浙附近海面频频遭受 日轮侵渔 ，并以上海为停泊 、销售之地 ，
江浙一带渔业团体纷纷呼

吁政府制止。 江浙地方政府亦以此电告中央 。 在这种背景下 ，实业部拟定制止侵渔办法 。 1 9 3 1 年

2 月 1 9 日 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将 《禁止 日本渔船在江浙海面捕鱼机密提案 》提交行政院讨论 。 该提

案阐述了以下理由 、办法 ：

关于理由 ，提案指 出 ：
日 本大批渔船侵渔影响渔业 ，

且
“

俨然以我 国领土为其渔港 ，侵害主权 ，

关系尤大
”

。 实业部认为 ，通过划定领海办法实现制止 日 本侵渔的 目 的很难实现。 因为中 国传统

捕鱼区域多在领海范围之外 ，有的甚至在四五十海里至数百海里处 ，
而国际普通领海范围多为三海

里 ，显然无法顾及 。 对于财政部前拟禁止 1 0 0 吨以下船只航行我国 口岸与外洋之间的政策 ，实业部

认为也难以彻底制止 日轮侵渔 。 提案指出 ：

“

设此种禁令行之有效 ， 日本现泊上海之渔船均在百吨

以下
，似可藉令退 出 。 惟査 日本长崎门司 尚有英式拖网渔船 ，大 自二百吨至三百 吨左右 ，将来难保

不此去彼来 。 若仅恃关章 ，实亦不足以防制于永久 。

”

为从根本上制止 日本侵渔 ，实业部提出 了两项办法 ：第一
，
由外交部严重抗议 ，

“

日 本渔船不得以

中 国领海领港为渔业根据地 ，
巳来各渔船应即限期退出 国境

”

。 第二 ， 由财政部严饬海关 ，

“

此后凡非

由正式商船确从外国 口岸运来之盐鲜鱼类 ，而有提单足资证明者 ，
不得视为商品 ，

一麟止报关起岸
”

ｏ

关于第一项 ，实业部认为 ，
外国必须根据专约方可在他国捕鱼 ， 中 日 并无渔业条约 ， 日 本渔船不

① 《爰 门去 函第 5 5 0 号 》
（

1 9 3 1 年 2 月 2 曰
）

，
戴一峰主编 ： 《厦 门海关历 史档案选编 （

1 9 1 1 

一

1 9 4 9 ） 》 第 1 辑
，
厦 门 大学出 版社

1 9 9 7
年版

，
第  3 1 0

—

3 1 1页 。

② 《 曰本公使馆节略》
（
昭和 六年 四 月 十 三 曰 发

，

1 9 3 1 年 4 月 1 6 曰 到 ） ， 台 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 外 交部全 宗

， 中 日 渔 业 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0

③ 《 （胶海关 ）奉令禁止百吨以 下之外国 渔轮由公海驶入本 口 一案
，
准 曰 本领事提 出抗议 ， 用 特据情转陈 ， 并条举所 见 由 》 ，

中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，
海关总税务司 署全宗 ，

总税务 司署与 关务署有 关取缔 Ｅ
Ｉ本低吨位渔船案来往文 ，

取缔 日 本渔轮案
，
六七九

（ 6 ）／ 1 8 5 。

④ 《指令总税务司 为 禁止一百吨以下之外 国渔轮驶入本 国 各口 文 》 （ 1 9 3 1 年 1 月 2 2 日
，
署指令第 四二九八号 ）

， 《财政部 关

务署法令汇编 》 ， 关务署 1 9 3 1 年编印 ，第 2 1 页 。

⑤ 《 关务署致梅乐和 》 （ 1 9 3 1 年 2 月 1 0 日 ）
，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，

海关总税务 司署全 宗 ， 总税务 司 署与 关务署有 关取缔

曰 本低吨位渔船 案来往文 ，
取缔 日 本渔轮案 ，

六七九 （ 6 ） ／ 1 8 5 。

⑥ 李士豪 ： 《 中 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 ， 第 3 2 9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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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是否在中 国领海侵渔 ，

“

绝对无驶人中国 口 岸之权 ，更无以吾国领港为渔业根据地之权
”

。 日 本

在江浙海面的渔船出人上海 ，
并无条约

， 因此
“

对 日 使抗议理 由至为充实
＂

。 同时 ，
实业部指出 ，各

国保护渔业均采取消极办法 ，

“

因领海限制既属无效 ，故均 以拒绝外 国渔船登岸 ，使之无法补充给

养 ，无处避风。 若驶回本国
，
则经济 、时间两不合算

， 陷于事实上不可能而止
”

。 关于第二项 ，
实业

部指出 ，
鱼类为商品之一 ，亦应按普通商品报关 ，

“

如吾国海关对于入 口盐鲜鱼类非有提单证明者

不许起岸 ，对来路不明之鱼 ， 自无从混人而渔船亦不能冒充商船
”

。 实业部把这两项办法视为制止

日 本渔轮侵渔的根本办法 。
①

实业部的计划提交行政院讨
？

论后 ， 当经决议 ，交实业 、财政 、海军三部审査办理 。 三部审査后再次

提交行政院通过。 2 月 2 6 日 ，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以第 6 6 1 号密令告知实业部 ：

“

此案经提出本院第十

四次国务会议决议办法通过
”

，
要求实业部分咨外交 、财政两部查照办理 。

② 实业部据此分咨两部。

外交部收到咨函后 ， 当即给 日 本使馆发出照会 。 财政部接到咨函后并未立即训令海关 ，
而是向

实业部提出下述问题 ：

1 ． 中 国渔船是否不受此项限制 ，

2 ． 外 国渔船 冒挂中 国 国旗应如何取缔 。 实

业部答复 ：

“

我国渔船当然不受此项限制
”

，外 国渔船冒挂华旗
“

应予扣留罚办
”

。 渔船必须提供实

业部所给渔业执照或地方主管渔业行政厅局之临时许可证才可 以 出人港 口 。 经实业部答复后 ，
财

政部关务署才于 3 月 1 9 日训令海关总税务司 。
③

3 月 2 7 日 ，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发布第 4 2 0 0 号通令 ，转达关务署第 4 6 8 7 号训令 ：

“

自 1 9 3 1 年

5 月 1 日起 ，咸鱼或鲜鱼之进口 除凭商船提单由外 国进口外 ，其余一律禁止。 此项规定对中 国渔船

捕获物不适用 。 但为防止外国渔船冒挂华旗 ， 自该 日起中 国渔船须出示实业部或地方当局所发渔

业执照 ，海关方予放行 。

”

总税务司提醒各口税务司注意 ：

“

注册 1 0 0 吨以下挂外 国旗之渔轮今后不

再许可由外洋或公海进入中国 口 岸 。

”

？外国渔产按照普通商品输入 ，

“

照输人货品税率纳税 ， 因此

每担鲜鱼约需纳税四元半
”

。 这对侵渔 日轮来说不啻于重大打击 。

“

自此规定以后 ，
日 本在我国沿

海侵渔之船 ，均束手无策 ，预备结束归 国
”

。
⑤

如果真正推行上述新规 ，侵渔 日轮势必大部分退 回其国 ，这对 日 本国 内渔业将造成重大影响 。

当时 日 本有渔轮 4 0 0 0 余艘
，

“

鱼区既难容纳 ，
鱼种亦 已减少 ，

乃纷纷越海来华 ，
日 事捕捞

”

。 据调

查 ， 当时中国沿海已有 日本渔轮 2 0 0 余艘 ，

“

尤以大连 、青岛 、上海三处为中心
”

。
？ 这些渔轮退出 中

国沿海 ，
要么歇业 ，

要么加剧 日本国内渔业竞争 。

四 、 禁令之实施与中 日交涉

面对中 国政府频频推出针对 日轮侵渔的政策 ，
日 方亦不甘就范 。 侵渔 日人纷纷请求其政府支

① 提案 内 容参见 《 实 业部公 函 ： 为 日 本渔船在江浙海面捕 鱼 ，
并 以上 海为 渔船停泊及渔 获物销 售之地 ， 拟具查禁 办法 ，

提请

公决案 》 （ 1 9 3 1 年 2 月 1 9 日 ） ， 台北 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 实业部全宗 ，渔牧司 副全 宗
，
渔业总类宗 ，

沿 海各省 日 本侵渔案

及二十一年渔业行政计划 日 本渔轮越界捕鱼案册
，

1 7／ 2 7 ／ 0 0 6 ／ 0 1 。

② 《行政院密令（
令实 业部 ） 》 （

1 9 3 1 年 2 月 2 6 日
） ， 台北 ，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 实 业部全 宗

，
渔牧 司 副全 宗

，
渔业

总类宗
，
沿海各省 日 本侵渔案及二十一年渔血行政计划 日 本渔轮越界捕 鱼案册 ，

1 7 ／ 2 7／0 0 6 ／ 0 1 。

③ 海关总署《 旧 中国 海关总税务 司署通令选编 》 编译委 员会编 ： 《 旧 中 国 海关 总税务 司 署通令选编 （
1 9 3 1
—

1 9 4 2 年 ） 》 第 3

卷
， 中 国 海关 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， 第 3 8 页 。

④ 海关总署《 旧 中国 海关总税务 司署通令选编 》 编译委员 会编 ： 《 旧 中 国 海 关总税务 司 署通令选编 （ 1 9 3 1

—

1 9 4 2 年
） 》 第 3

卷
， 第 3 7 、

3 8 页 。

⑤ 李士 豪 、
屈若搴 ： 《 中国 渔业史》 ， 第 2 0 9 页 。

⑥ 《 中 国 沿海有 曰 渔轮二 百余艘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1
9 3 1 年 3 月 3 0 曰

， 第 3 张第 1 0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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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利 民 ／ 试论 1 9 2 7— 1 9 3 7 年 国 民政府制止 日 人侵渔 政策

持 。 以青岛 为例 惟闻 日人方面 ， 已极注意 ， 因 日 人侨青者 ， 大半以捕鱼为业 。 我之计划 ，若果实

行 ，彼辈将皆失业 ’刻下已秘密组织渔航维持联合会 ，希图反抗 ，并推代表七人至 日领馆请求设法维

持 ， 日副领事望月 氏 ， 当允纳其所请 ，盖 日人确不愿遽行放弃其侵犯领海越界捕鱼之权利也
”

。
？ 在

日侨的请求下 ， 日方遂向中方提出交涉 。

曰方交涉既包括各侵渔基地所在领事与 中国地方政府的交涉 ，
也包括驻华公使与 中国外交部

之间 的交涉 。 地方交涉集中在青岛 、安东 、上海等埠 。 这三处是 日本渔民最重视的地方 。 日本渔民的

想法是确保这三处现状 ，

“

万一不能争得现时原状者 ，对青岛一处 ，决藉口 山东条约所赋予 ，断不放弃

此打渔权利 ，
否则宁取断然处置

”

。
② 在 日 侨的请求下 ，

上述各埠 日领馆纷纷向当地海关提出抗议。

1 9 3 1 年 2 月 2 0 日
，青岛 日领派代表抗议 ，

提出五项理由 ：
1 ． 禁令与中 日条约不合 ，

且事先未与

日本政府商妥 自不能以承认
”

；
2 ．

“

中国政府对于看待中 日 渔轮显有歧视 ，有违同等待遇之原则 ，

挨诸国际间之习惯 ，殊为不合
”

；
3 ． 日 人在青岛从事渔业系

“

固定之权利
”

，禁令一旦实行 ， 日 轮
“

均

将为该新章束缚
”

，

“

所有渔业势必完全毁灭
”

，

“

中 国应负不能履行信约之责任
”

 ；
4 ． 在青岛 日人以

此为生者约 5 0 0 余人 ，
新章实行以后 若辈均将失业 ，对于 日本政府将增一种困难问题

”

；
5 ． 青岛所有

之鱼 多数皆为敝国渔船捕获
”

。 根据上述五项
“

理由
”

， 日领馆要求中国重新考虑此项禁令 。
③

安东 日领馆亦提出抗议 ，称 ：

“

安埠为边境商埠 ，应受特别待遇
”

， 如对 日本渔船施行新规 ，则该

埠 自 1 9 0 8 年以来 日本所创办的渔业
“

将不免有沦丧之虞
”

，

“

而各渔户亦必大受窘迫
＂

。
④ 当时安

东有 日商伊佐奈所设之渔业会社在铁路用地区域内 ，而渔船在安东港内 ，是否同样适合禁令呢 ？ 安

东海关请求指示 。 1 9 3 1 年 3 月 2 1 日 ，关务署答复 ：

“

安东同属国家领土 ，未便例外
”

， 根据渔业法 ，

“

安东港内 自不能准有非中华民国 国籍之渔船存在
”

。
⑤ 安东海关因此要求 日本渔轮退 出安东港 ，

引起 日领馆抗议 。 日领馆称 ：

“

查世界各国对于外国渔船运输在公海所捕获之鱼类进 口 均不禁止 ，

如 日 本函馆地方 ，
现有外人经营渔业 ，

暹罗及印度支那等处 ，亦均有 中国渔船以该处为根据地从事

捕鱼。 至香港渔业则全操于华人之手 。 今中国政府颁布鱼类进 口禁令 ， 既与国际惯例未合 ，
且系有

意摧残 日本渔业 ，妨害 日人贸易之 自 由 。 现在 日本民众对此举群起反对 ，态度异常激昂 ，是以 日 本

政府请求中 国政府取消原案等语 。

”

⑥

关务署于 5 月 2 9 日 密令安东海关指出 ：
日领馆抗议理由不充分 。 函馆地方是否根据互惠原则

允许外人经营渔业及允许何国人经营渔业 ，中 国财政部并不知晓。 相反 ， 日本并不准外国渔船以其

全国 口岸连同属地作为捕鱼基地 。 即使退
一

步说 ， 日本不能因 自 己允许外人利权 ，而强迫中国 同样

给予 日本人 。 自吞并朝鲜以后 ，
日 本多方压迫 中国渔船 ，

“

中 国渔业民受 日人侵渔而先其生计断

［绝 ］ 不知凡几 。 中 国民众对于 日 本侵渔激昂反对 ，较 日 本为尤甚 ，似未便 因该 日本领事等
一

纸抗

① 《青岛 实行收回渔业权 ， 渔业公司正式开幕
，
日侨联合希 图反抗 》

，
《 申报》

，

1 9 3 1 年 5 月 5 曰
，第 2 张第 8 版

。

② 《取缔 曰 人在华巡渔 ，
日 人态度强硬之一斑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4 月 2 6 曰
，
第 4 张第 1 4 版 。

③ 《 （胶海关 ）奉令禁止百吨以 下之外国 渔轮由公海驶入本 口
一案 ， 准 日 本领事提 出抗议 ， 用 特据情转 陈 ，并 条举 所见 由 》 ，

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，
海关总税务 司署全宗

，

总税务司 署与 关务署有关取缔 日 本低吨位渔船案来往文
，
取缔 日 本渔轮案

，

六七九

（ 6
） ／ 1

8 5 。

④ 《 （
安 东关 ） 为呈报关 于百吨下渔船 、 渡船 禁令通行 中外各埠 间

一案
， 于本 口情 势殊 多 窒碍 ，

译录 ａ 领 来函 ，请鉴核示遵

由 》 ，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，
海关总税务 司署全宗

，
总税务司署与 关务署有关取缔 日本低吨位渔船案 来往 文 ，

取缔 日 本渔轮案
，
六

七九 （ 6
）
／ 1 8 5

。

⑤ 《财政部关务署训令政字 第 4 7 0 5 号》 （ 1 9 3
1 年 3 月 2 1 日发

，

2 4 日 收 ）
， 中 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，

海关总税务 司署全宗
，
总

税务司 署与 关务署有关取缔 Ｂ 本低吨位渔船案来往文 ，取缔 曰本渔轮案
，

六七 九
（

6 ） ／ 1 8 5
。

⑥ 《据安 东胶海两关呈报
，

日领对于限制鱼类进口一事提出抗议 ，应如何办理
，
请鉴核示遵 由》 （

1 9 3 1 年 4 月 1 4 日 ） ， 中 国 第二

历 史档案馆藏
，

海关总税务司署全宗 ，
总税务司署与 关务署有 关取缔 曰 本低吨位渔船案来往文 ，取缔 曰 本渔轮案 ，

六七九
（

6 ） ／ 1 8 5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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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 曰 战争研究 2 0 1 5 年第 1 期

议 ，有所通融
”

。
？

在各地 日 领馆抗议同时 ， 日 方亦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。

“

日外务省接文后 ， 即请中政府重行考

虑此事
”

。
？

日本使馆于 4 月 1 3 日 致函中 国外交部表示抗议 。 抗议节略内容如下 ：第一 ，禁止 1 0 0

吨以下轮船进 口令不包括
“

中国籍之手曳网发动机渔船
”

及往来于粤港澳的船舶 ，
不能达到禁止走

私的 目 的 ，

“

其结果不过以差别的方法禁止小型船在中国营外 国贸易而已
”

。 第二 ，禁止除正式商

船运入且执有提单鱼类输入禁令 ，

“

系对于外国籍手曳网发动机渔船在公海捕获鱼类禁止其输人

中国港
”

，这将给予外国渔轮致命打击 。 日本渔轮
“

未曾有密输人嫌疑
”

，且对开发中 国近海渔场 、

供给市场有利 。 禁止此类渔获物输人 ，

“

不但 日本人营此业者失多大之损失 ，
且阻碍中 国渔业之发

达 ，兼之中外鱼商及消费者亦蒙多大之损害 。

”

第三
，
各国大多许可

“

外国渔船因准备远洋渔业购买

食料 ，或其他物资 ，或预备船之设备 ， 渔获物之登陆等为 目 的而出 入本国港 ， 即利用为根据地之

事
”

，且对于进入本国港之外国船舶吨数并无限制 。 第 四 ，按照条约 ，外船有权 自 由 出人中 国港 ，并

无吨数限制 。 总之 ，
上述禁令侵犯了外国籍小型船舶的

“

合法
”

权利 。 现在以 中 国港 口 为根据地的

日 本籍小型渔船已有 1 0 0 只以上 ，投资数百万 ，数千 日本人以此为生 ， 中国禁令势必使其深感不安 。

日 本要求中 国
“

务使 日本籍小型船舶得以继续从事其合法之业务
”

。
③

外交部于 4 月 3 0 日对此予以驳复 ：海关公告是为了
“

防止密输和保护本国渔业
”

， 中 国渔船当

然不在禁止之列 。 中 日 并无渔业条约 ，按照中国渔业法 ，只有 中 国人民才享有渔业权 ，禁止 日本渔

船以中国港 口为根据地 ，系立法结果 ，

“

不得谓为 以差别的方法禁止中外贸易
”

。 往来于粤港澳之

间的 1 0 0 吨以下轮船或电船
“

以拖带木船入中 国港 口者为限
”

。 至于各国有允许外 国渔船利用本

国海港为根据地的说法 ，外交部指出 ： 国际惯例对于
一

国立法禁止外国渔船利用本国海港为根据地
“

并无限制
”

。

“

若在不妨碍其本国渔业范 围 内 ， 而有上述之许予 ，此则属于一 国立法之 自 由
”

。 对

于外船吨数限制 ，别国已有先例 。 此次海关公告
“

并非禁止 日 本鱼类输人
”

，并不违反条约 。 至于

既得权问题 ，外交部认为 ，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对于 日 人从事渔业并无规定 ，青岛 日 人经营渔业并非

根据既得权而来 ，所谓受条约保障之说 ， 系 曲解条约 。④

5 月 2 2 日 ，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致电重光葵 ，
要求向 中方说明 日 本对此

“

甚为忧虑
”

，
并

称 ：

“

若中国方面强行采取该方案 ，
其必然影响 日华友好关系 。

”

该电提出五条意见 ：

1
． 对在中国 附

近公海从事渔业的渔船强制实施禁令 ，应视为违反条约 。
2

． 禁止外 国船只 以本国海港为根据地 ，

违反 国际法和两国 间 （数国间 ）条约规定 。 3
． 限制从事外 国贸易船舶吨位 ，应根据欧美诸国 的实例

调查后判明 。 假如实行 ，
应遵循国际通商条约的规定 ， 以及 日 德通商条约第 4 条 （ 通商 自 由 ） 乃至

第 1 4 条 、
1 5 条 （ 船舶的 国民待遇 ） 规定 ， 同 时应知晓与 中国条约中关于国 民待遇的规定 。

4
． 应当

使中 国承认 日本渔民在青岛 的渔业权为既得权 。 5 ． 有关条约中 ，治外法权依然沿用 。
⑤

6 月 2 日 ， 日本使馆遂就此致函中 国外交部 。 日 方认为 ，

“

近世各 国虽禁止外 国渔船在其领海

内从事渔业 ，
而多数国家对于外国渔船为准备从事公海渔业计 ，

以购买食粮 ，构造船只 ，
或起运渔获

① 《 财政部 关务署 密令政字第 5 3 2 4 号》 （
1 9 3 1 年 5 月 2 9 日 发

，

6 月 1 日收 ） ，
中 国第二 历 史档案馆藏

，

海关总税务 司署全 宗
，

总税务司署与 关务署有关取缔 曰 本低吨位渔船案 来往文
，
取缔 日本渔轮案

，

六七 九
（

6
）
／ 1 8 5 。

② 《 禁止外條優犯渔权 ，
五月 一 Ｂ起实行

，

日 要求重行考虑
，
重光葵回抵长崎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奶 1 年 4 月 2 3 曰
， 第 3 张第 9 版。

③ 《 曰 本公使馆节略 》 （
昭和 六 年四 月 十 三 曰 发

，

1 9 3 1 年 4 月 1 6 曰 到
）

，

台 北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
外 交部 全 宗

， 中 日 渔业
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
 ｏ

④ 《 致驻华 曰本使馆节略》 （
1 9 3 1 年 4 月 3 0 日 发 ） ， 台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外交部全 宗

，
中 Ｅ

Ｉ 渔业 ，
0 2 0＿ 0 4 7 6

1 Ａ。

⑤ 「 幣原 外務大臣 ｊ； 0 在中 国 重光臨時代理公使宛 （ 電報 ）
八 中国 曰本人渔業禁止 問題

（
二 関 Ｌ生活榷 ｔ 日 中友好 関係 （

二及

？
？

卞影響《点 Ｊ：
1

；
説得努 力 方訓令 」 、 昭和 6 年 5 月 2 2 日 、 外務省编纂 『 日 本外交文書 』 昭和期 Ｉ 第 1 部 第 5 卷 、 外務省 、 1 9％ 年 、

1 0 6 4
—

1 0 6 6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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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为 目 的 ， 自 由 出入该国港湾 ，均予以允许 ， 是即允许利用该港为其根据地之例证
”

。 关于船舶吨

位限制 ，
日方认为 ，

“

设有此项限制之国家为数极少 ，大多数之国家关于此点并无何项限制
”

。 关于

所谓既得权问题
，

日方辩称 ：
日本人在青岛经营渔业应受山东悬案解决条约第 2 4 条保障 ，

因为当时

中 日联合委员会并没有说规定之外的 日 人所有权利
“

均非既得权
”

， 中方亦未就渔业权问题提出任

何厘清提议 ，
而 日人在青岛经营此项事业已有八年之久 ， 因此 ，属于既得权 ，是

“

合法的
”

。 日 本认

为
，
按照中国与各国条约 ，外国人得以船舶及货物 自 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 ，从事合法营业 ，

中 国不能

限制 。

“

外国渔船为准备在公海捕鱼 ， 出人中 国通商口岸 ， 即系在通商 口岸从事正当营业 ，行使上

开各条约所规定之权利
”

。 中 国禁令违背条约 。 日方希望中方允许 日 本小型船舶及渔船继续营

业 ，并称允许 日本渔轮以中 国港 口 为根据地与中国渔业法并不违背 。
？

对于 日 方的观点 ， 中方并不认同 。 6 月 2 6 日 ，外交部致函 日方予以驳复 ，提醒其注意 ：

“

凡一国

法令所禁止之事项是否与国际惯例相背 ，要在视该事项在国际惯例上是否有所限制以为断 ，如 国际

惯例对所禁止之事项无所限制 ，则该国家予以允许或加 以限制与否 ，
纯属一国立法之 自 由 。

”

此次

中 国海关禁令并未为国际惯例所限制 ，也不违背国际惯例 。 针对 日方所称小型拖轮的所谓差别待

遇问题 ，
外交部以安东地方往来中国与朝鲜间之搭客轮渡虽在 1 0 0 吨以下而允许存在为例 ，说明中国

政府对 日方并无差别待遇。 关于所谓既得权问题 ，外交部再次重 申 ，

“

对于该处 日 本渔轮并无若何规

定
，应不受该约之保障

”

。 外人在华正当营业 ，
此次禁令并不涉及。 日 本渔船在公海捕获鱼类 ，

“

按照

普通商品输人办法 ，
由商轮输人中国各港 ，

当然不在禁止之列
＂

。
② 日方对中方的主张并不接受 。

因此 ， 中 日 双方为实施禁令进行了较量 。 当中国政府照会 日方宣布要实施禁令后 ， 日 本外务省

即请中方重行考虑 ，遭到拒绝。
1 9 3 1 年 4 月 1 3 日 ，重光葵照会外交部 ，

“

要求将取缔 日本渔船之实

施期 ，展缓两月
”

。 对此 ， 中 国外交部并未表示同意 ， 只是表示征求财政 、实业两部意见 。
③ 4 月 2 2

日
，重光葵返国述职 ，与 日 政府商讨此事对策 。

？
“

据云 ，重光回 ，
此事有办法可 以商量 ，五月

一

日之

期太匆促
”

。
⑤ 但是 ， 中方仍坚持按期实施禁令 。 5 月 1 日 ，对于禁止 1 0 0 吨 以下轮船进 口

一

条 ，

“

各处海关亦经强制执行
”

。
⑥ 不过 ，根据 6 月 2 0 日 在外交部举行的三部会商禁止 日 轮侵渔会议记

录 ，财政部代表张福运承认
“

海关执行大有困难
”

。
⑦ 实际的情形是 ，

“

对于一百吨以下之船已实

行 ，
只有渔船未行

”

⑧
，未对渔船实行禁令的原因是 日方的反对 。

？

五 、 禁止 日本渔轮进 口令无形搁置

在 日方反对下 ，
禁止 日本渔轮进 口的命令实际上无形搁置。 当时《 申报》就称 ：

“

我 国已宣告为无

期之延期矣 ，故今 日起 ， 日渔船照常可以至中国之安 、胶 、沪三处港内 。

”

⑩据江苏省农矿厅调査 ，
5 月 1

① 《照译 曰本使馆节略＞
（

1 9 3 1 年 6 月 2 日 ）
，
台北 国史馆

”

藏
，
外交部全宗

， 中 曰 渔业 ，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。

② 《致 日本代办节略》 （
1 9 3 1 年 6 月 2 6 曰 ） ，

台北
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

实业部全 宗 ， 渔牧司 副全宗
，
渔业总类 宗

，

防 范侵渔章程并取缔外籍渔轮进口 案册
，

1 7 ／ 2 7 ／ 0 0 6 ／ 0 2 。

③ 《取缔 0 渔船案
，
重光葵要求展缓实施》

，
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4 月 3 0 Ｓ
，
第 2 张第 6 版 。

④ 《禁止外侨優犯渔权 ，
五月

一

日起实行
，

日要求重行考虑 ，重光葵回抵长崎 》
，
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4 月 2 3 日
，第 3 张第 9 版 。

⑤ 《会谈记录》 （
1 9 3 1 年 6 月 2 0 曰

）
， 台北
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
外 交部全宗 ， 中 曰 渔业

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。

⑥ 李士豪 ： 《 中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
，
第 3 3 2 页 。

⑦ 《会谈记录》 （ 1 9 3 1 年 6 月 2 0 曰
） ， 台 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 外交部全 宗 ， 中 曰 渔业 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。

⑧ 《会谈记录》 （
1 9 3 1 年 6 月 2 0 日

） ，
台 北
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 外交部全 宗 ， 中 曰 渔业 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。

⑨ 《 渤海舰队駆逐外人渔轮 ，外部驳瘦 日 方请求》
，
《 申报 》 ，

1 9 3 1 年 5 月 1 曰 ， 第 1 张第 4 版 。

⑩ 《 曰 渔船仍 可进 口 》 ， 《 申报 》 ， 1 9 3 1 年 5 月 1 曰
， 第 4 张第 1 3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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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以后 日本渔轮仍出入上海港 。

“

现据该厅调査 ，
日 本渔轮 自本年五月一 日 以后 ，仍有

‘

满千丸
’

、

‘

周

访丸
’

等十二艘 ， 出人沪港 ，倾销所获渔 〔鱼 〕类 ，此外 尚有前时侵渔之
‘

大成丸
’

等二十余艘 ， 因恐我国

海关准期禁止进 口
，暂存观望

”

。 农矿厅向省政府和实业部报告说 ：

“

设不于最短期间解决 ，则 日轮之

源源来沪 ， 当在意中 。

”

？可见
， 中方并未对 日 本渔轮施行禁令 。 重光葵返任后 ， 日方态度趋于强硬 ，

“

日公使奔走京沪等处 ， 向我政府强硬交涉
”

。
② 在

“

日 人多方要求
”

下③
， 国 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一

定改变 。 为缓和矛盾 ，外交部与实业部 、财政部商量是否暂缓执行禁令 。 实业部部长孔祥熙
“

曾批

暂缓数 日
”

。
④ 5 月 3 0 日 ，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电令关务署 ，要求转饬各海关 ：

“

关于五月
一

日起实行

限制鱼类进 口 

一案 ，
经与实业部商洽 ， 以现正从事交涉 ，应暂缓期实行 ，所有暂缓期间 ，应俟外交 、实

业两部接洽后 ，再行令知 。

“

⑤不过 ，实业 、外交两部商定 ，如果 日本复文无诚意 ，即要求海关执行禁令 。

5 月 3 0 日后 ， 中 日双方一再进行交涉 ，但毫无进展 。 6 月 2 日
，
日 本使馆复文国民政府外交部 ，

仍要求允许 日轮以中国海港为根据地 ，
日 方的答复显然毫无诚意 。 面对 日本的这种态度 ，除外交部

对 日方
“

严词驳复
”

外 ， 国民政府亦在商讨是否实施禁令及何时施行诸问题 。 6 月 1 1 日
，
国 民政府

第 2 5 次国务会议决议 ，禁止 日轮侵渔一事 ，交外交 、实业 、财政三部会商 ，定期实行禁令 。

6 月 2 0 日上午 ，有关各部在外交部开会 。 出席会议者包括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张福运、外交部

亚洲司司长江华本、实业部渔牧司 司长鲁佩璋 ，列席者为 白德峻 、陈继曾 。 会上 ，鲁佩璋提出禁令展

期应有明确期限 。 他说 ：

“

行政院根据江浙报告 ，令三部会商定期实行事 ，
此期已定五月

一

日
，
现已

延至六月 ，渔业法于七月 十九 日公布 ，惟中 国渔轮如能登记 ， 有渔业权 ，并有犹豫期间 ， 使中 国渔船

可以登记 ，
现已展期 ，非实行不可 ，如不实行 ，对本国渔轮如何解释？

”

他建议七月 一 日非实行不可 。

张福运则表示 ：

“

既答应 日本交涉期内暂缓实行 ，交涉到相当结果才去实行 ，若未得交涉相当程度 ，

即去实行 ，说不过去 。

”

江华本提出 ， 交涉
“

仅从文字上来往 ， 将成悬案
”

，希望各部讨论如交涉一时

不了
，将如何处置 。 张福运认为

“

在财部方面 ，
可以立 即通知实行 ，

不问通令以后可 以办得通否 。

另一办法 ， 即对于原来若旧有在海港之船限拟一定时期 ，
譬如说

一年
， 完全退 出 ，新船不能通融

”

。

他似更倾向于后一办法 。 他说 ：

“

日方亦知道必行 ，不过希望延缓 日 期 ，其人民经营太久 ，失此将不

能生活 。 法律之外 ， 尚须注重事实 。
一旦停止 ，数百万之资本如何得了 。 个人意思 ，事在必行 。

”

若

日方承认此事有此权利 ，
而条约上无此根据 ， 中国可 以宽定一点 ，

“

彼若都承认 ，
可 以规定一年结束

退出去 。 若彼坚不承认 ，
则我仍办到那里就是那里

”

。 鲁佩璋对需顾及 日 方的说法不赞同 ：

“

敝部

不能十分说话 ， 日本渔民固痛苦 ， 中国渔民又如何
，
若承认 ， 岂不等于渔业协定 ？

”

他建议会商一个

实行 日期 ，并提出
“

回复行政院 ，第一步定期实行 ，定期实行后困难再请示行政院
”

。 会议各方对于

上海 、青岛执行禁令似有信心 ，惟担心安东方面会遭到 日方强烈反对 。 江华本认为 ，

“

在上海 、青岛

可以严厉执行
”

，
但安东应该考虑特殊办法 。 张福运亦认为安东必须特殊考虑 。 因 日 方曾 表示 ，

“

安东方面 ，对于海关缉私帮助正多 ，
若实行 ，

必不帮助
”

， 张福运指出 ，

“

虽近恐嚇 〔 吓 〕 ，亦事实 ，别

国海关力量不足 ，兵舰随之 ，试问 中国能办得到么？

”

他建议 ：

“

最好外交上 口头上谈判
，
定期稍微长

一

点的 ，亦可以 ，但必一定 。

”

鲁佩障表示接受 。 最后 ，
三部会议决议 ：

“

关于禁止 日本渔轮以 中国海

港为根据地事 由外交当局向 日本代办交涉 ，限期退出 ，如无结果 ， 即由海关执行禁令 。

” ⑥

① 《 曰轮继续在 沪侵 渔
，
苏农厅分呈省政府 暨实业部核 办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5 月 2 9 日
，
第 3 张第 9 版 。

② 李士豪 、 屈若搴 ： 《 中 国渔业 史》 ， 第 2 0 9 页 。

③ 李士豪 ： 《 中 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 ， 第 3 3 2 页 。

④ 《会谈记录》 （
1 9 3 1 年 6 月 2 0 曰

）
， 台北

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 ， 外交部全宗
， 中 曰 渔业 ，

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 。

⑤ 李士豪 ： 《 中 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 ，第 3 3 3 页
。

⑥ 《会谈记录》 （
1 9 3 1 年 6 月 2 0 日 ）

，
台北 ，

“

国 史馆
”

藏
， 外交部全宗 ， 中 曰 渔业 ， 0 2 0 0 0 0 0 0 4 7 6 1 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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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结束后 ，外交部将讨论经过及结果呈报给行政院 ，详述禁令定期执行的理由 ，

“

佥以 日 本

渔轮以中 国领海港 口 为根据地 ，按之中外条约 、国际惯例毫无依据 ，绝无理由 。 上次准予暂缓实行

时 ，实业 、外交两部本商定 ，如 日 本复文无诚意 ， 即行饬关执行 。 现在 日 本代办既一再强辩宕延 ，显

无诚意 ， 当经决议 ’除已 由外交部对于 日本代办二次来文严词驳复外 ，并由外交当局 向 日本代办交

涉 ， 限期退出 。 如无结果 ， 即 由海关执行禁令
”

。
？

海关到底何时明确执行 1 0 0 吨以下外 国渔轮不准进 口禁令呢 ？ 有人认为 1 9 3 1 年 7 月 开始实

施禁令 。
？ 事实上 ，

1 0 0 吨以下的 日 本渔轮在 7 月 以后仍可进出中国港 口 。

当年 7 月份相关各部仍在会商如何定期施行 日本渔轮进 口禁令问题 。
7 日 7 日 《 申报》报道 ：

“

取缔 日渔轮案 ，正在交涉中 ，海关方面尚未能遽行禁止 ，财部刻电询实部 ，究应如何办理 ，请迅核

复 ， 以便饬遵 。

” ③ 1 5 日该报又报道 ：

“

实部以 日 渔轮越海捕鱼 ，屡次禁止 ，迄未实行 。 现大帮 日 渔

轮 ，任意侵人我国领海 ’殊属妨碍主权 ，爰拟取缔办法 ： （

一

）
不准以中 国 口岸为渔船根据地

； （
二

）公

海捕捉鱼类 ，
不准运人领海各商埠售卖 ； （ 三 ） 如运鱼人领海 口 岸或商埠售卖者 ，须限商轮载运 ，渔

轮概不准人 口
； （ 四 ）商轮载渔 〔鱼 〕入 口者 ，须验明提单 ，

证明出 口地名 ，
否则扣 留 。 刻 巳咨请财 、外

两部
，重行定期会商 ，

以免长此悬搁 。

”

④ 1 7 日
，
三部代表在外交部举行会议 ，

“

决定取缔办法 ，并 由

财部再令各海关 ，实行査禁
＂

。
⑤ 此时 ，海军部亦呈拟防范外 国渔舰侵渔章程八条 。

“

该项章程 ，
已

呈 由行政院 ，令财 、实 、外三部 ，会同审查 ， 由实部召集
”

。
？

行政院密令实业部召开会议加 以讨论 ，并结合第 2 4 次国务会议决议公布之渔业警察规程暨第

2 5 次国务会议决议之限期禁止 日本渔船进 口 二案并案呈复 。 7 月 3 1 日 ， 实业部召集相关各部 ，审

查海军部所拟防范侵渔章程 。 出席会议的有财政部代表吴竞 、 内政部代表王悦澄 、外交部代表江华

本及实业部代表高姓司长及李士襄 。 会议除讨论防范侵渔章程外 ，实业部代表还就如何定期实行

海关禁令征求意见 。 吴竞认为 ，

“

海关执行禁令 ，除安东有特殊情形外 ，余处均可办到
”

。 江华本表

示 ，如实业部能赞同安东暂缓执行 ，

“

可 由财 、实两部商定 日 期 ，咨 由外部照会 日 使馆 ，惟 日 期应稍

宽远 ，以便侦察彼方举动
”

。 实业部渔业司根据财 、外两部意见 ，拟具意见 ，认为
“

此案交涉迄今已

将半载 ，按之事实 、法令以及民情 ，
均属无可再延 ，似未便因安东一隅特殊情形 ，使全国渔权同受牵

制 ，外 、财两部代表既有上述之声明 ，可否将上海 、青岛及其他 口岸定于 月 日 （原文如此
——

引者

注 ）饬关实行禁令 。 至安东一处 ， 由关系部 口头说明保留 ，俟他处执行完竣后 ，再行办理 ’
并不于文书

上特别声明 ，似与本案大体并无不妥
”

。
⑦ 可见 ，直至 8 月 3 日 ，渔牧司还在就上述问题提出意见 。

8 月 1 3 日 ， 日本外务大臣 币原喜重郎致重光葵的训令中仍要求向 中方送达警告书 ，声称 ： 中国

禁止 日船在
“

公海
”

所捕获鱼类输人中 国
“

违反条约及国际法
”

。

“

外国渔船为准备在公海捕渔出人

中 国开放 口岸 ，
即在开放 口岸进行正当经营 ，

乃是条约所承认的行使之权利
”

。
⑧ 双方依然 围绕禁

① 《外交部致函行政院秘书处 》 （
时间 不详 ） ， 台 北

，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 案馆藏 ，
实 Ａ部 全宗 ，

渔牧 司 副 全 宗
，
渔业总类

宗
，
防范侵渔章程并取缔外籍渔轮进口案册 ，

1 7 ／ 2 7 ／ 0 0 6 ／ 0 2
。

② 陈冠任
： 《盟军总部与 中 日渔权争议 （

1 9 4 5
—

1 9 5 2
） 》 ，

台北 《 国 史馆馆刊 》 第 2 7 期 ，
2 0 1 1 年 3 月

， 第 5 7 、
5 8 页 。

③ 《取缔 曰 渔轮之交涉》 ， 《 申报 》 ，

1 9 3 1 年 7 月 7 曰
，第 2 张第 8 版。

④ 《 实部取缔 曰 渔轮捕鱼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7 月 1 5 日 ， 第 3 张第 9 版。

⑤ 《取缔 曰轮便渔办法》
，
《 申报 》 ，

1 9 3 1 年 7 月 1 8 曰
，
第 2 张第 8 版

。

⑥ 《防止外轮侵害渔业 》
，
《 申报》

，
1 9 3 1 年 7 月 2 4 曰

，
第 2 张第 8 版。

⑦ 《渔牧司 签呈 ＞ （
1 9 3 1 年 8 月 3 日

）
，
台北 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

，
实 业部全 宗 ， 渔牧 司 副全 宗

，
渔业 总类宗

，
防 范

侵渔幸程并取缔外藉渔轮进 口案册 ，
1 7／ 2 7 ／ 0 0 6／ 0 2 。

⑧ 「 幣原外務大 臣 Ｊ ：在 中 国重光雎時代理公使宛 小型船舶Ｗ 外国 質 易 渔業禁止 ｔ
二 関 1 外 交部 宛我如

＊

方觉 書

大要 昭和 6 年 8 月 3 1 日 、外務省编纂 ｒＢ 本外交文書 Ｊ 昭和期 Ｉ 第 1 部 第 5 卷 、 丨 9 9 6 年 、 1 0 6 8
—

1 0 6 9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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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进行交涉 。 1 5 日 《 申报 》报道国 民政府准备实施上述禁令。

“

关于取缔 日 渔船侵人我 国国境案 ，

财 、实两部 ，请外部作最后严重交涉 ，如再无结果 ，
即 由海关先从上海 、福建 、青岛各处海港 ，严禁 日

渔舰侵入我国海岸 ， 以重法令
”

。
① 可见 ，

8 月 之前国 民政府仍未施行禁令 ，
只不过准备在上海 、青

岛等地实行禁令而巳 。

8 月 以后是否执行了这种禁令呢 ？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 ，似未实施 。

7 月初 ，
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。 此后 ， 中 日 围绕该事件发生严重交涉 ， 中 日关系恶化 ，

侵渔案并未作为交涉重点 。 9 月 2 日 《 申报》报道 ：

“

禁止 日人侵渔案月前报载 ，
及政府公表 ，

已决切

实施行 ，但 日使一再抗议后 ，财 、实两部主张在交涉未竣以前 ， 暂缓实行 ，海关已接到此项训令

矣 。

”

？表明禁止 1 0 0 吨以下 日本渔轮进 口令并未实施 。

随后爆发九
一八事变 ，时局恶化更使禁令无法实行 。 实业部冀鲁区海洋渔业管理局局长许松

圃提道 ：

“

惟查根本办法 ，
自 以钧部孔前部长之提案二端最为有效 ，惜因外交种种关系 ， 尚在暂缓期

间 。 在上项提案未能实行以前 ， 自亦不得不妥筹防止之权宜方法 。 查东省在九一八以前……每遇

日 轮侵渔 ， 即派舰制止 ，动以海权各有畛域之义 ，该 日 轮 自 知理屈 ，每出具悔过甘结寝事 。
……对于

日 轮侵渔 ，
虽现值外交紧张不能操切从事 ，作严厉之制止 ，然据理折冲 ，相机取缔 ， 自亦可收相当之

效果 。

”

③ 1 9 3 3 年 4 月 ，
江浙渔业管理局局长陈钟声说 ： 国 民政府禁令

“

足抵制 日 渔轮
＂

，

“

但卒以 日

领要求暂缓施行
”

。 嗣后经江苏省政府 、上海市政府等呼吁中央交涉 ，并联合渔商及各界
“

一致抗

争
”

，

“

在前年五月 ， 日 本侵渔计划 ，始暂告一段落
”

，

“

但 自九一八以来 ，淞沪发生战争 ， 日 渔侵略 ，又

形发动……
”

？从上述谈话可知 ，
九一八事变以前

，
禁令并未实施 ， 中方所作的努力只 能是派舰巡

护 、渔商联合抵制等措施 ，防止 日 轮在中国沿海捕鱼 。

实际上 ，
1 9 3 3 年 4 月 5 日财政部仍在与实业部商讨取缔 日轮进 口 案 。 实业部征求财政部

意见 ，

“

至取缔外籍渔轮进 口一节 ，如认为执行无阻 ， 自更极端赞同 ，请饬关遵照 ，并见复等因
”

。

财政部则表示 ，
禁令执行有无阻碍 ，

必须先由实业部预筹办法
，
但是 ，

“

只以 时阅年余 ，未准将预

筹办法见复 ， 以致无从执行
＂

。
⑤ 8 月 4 日 ，财政部收到总税务司 的报告称 ：

7 月 9 日
，
日 本小汽

船在龙 口 刘家旺分卡拒绝海关登轮检查 ，并将关轮撞沉 。 总税务司在谈到 处理意见时 ， 提及
“

查限制鱼类进 口 及禁止外籍渔船在我国领海内捕鱼等办法 ， 自二十年五月
一

日 未能如期实施

以来 ， 即 巳无形停顿
”

。
？8 月 1 5 日

，
实业部在就此案咨复财政部文中更明 确提到了禁令未能实

施 ，

“

是年 （
1 9 3 1 年一一引者注 ） 八月 间 ， 因吉林万宝 山案交涉 ，及时局关系 ， 经三部 口 头接洽 ，

决定暂从缓办 。 嗣本部以禁止外籍渔轮擅人我 国领海 口 岸 ，藉作根据地 ， 既不能实行禁止 ， 遂

依据渔业法令 ’实施渔业登记 ，藉以取缔 冒籍渔轮 ，维护本国渔业
”

。

“

惟限制外籍渔轮进 口 之

实力 ，恐非空拟办法所能收效 ，是以此案前因外交关系 ， 由 本部与财政 、外交三部接洽 ， 暂从缓

① 《取缔 曰 船侵渔交涉》 ， 《 申报 》 ，

1 9 3 1 年 8 月 1
5 曰

，第 3 张第 1
0 版

。

② 《禁止 日 人侵渔
，
交涉未歧暂缓 实行 》 ， 《 申报》 ，

1 9 3 1 年 9 月 2 曰
，第 3 张第 1 1

版 。

③ 《 实业部翼鲁 区海洋渔业管理局局长许松 圃呈 ： 为 呈覆防止 日 轮侵渔 办法
，
并请转咨财政部 ，

通饬各海 关 ，切 实征收 外国

渔税由 》 （ 曰 期不详 ） ，
台 北

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
实业部全宗 ，渔牧 司副全宗 ， 渔业总类 宗

，

沿 海各省 日 本侵渔 案及二十

一年渔业行政计划 ＥＩ 本渔轮越界捕鱼案册
，

1 7／ 2 7／ 0 0 6／ 0 1 。

④ 《 曰 本侵渔益急 ，
欲筑上海渔业壁垒 ，

足碍我 国民生 、海防
，
呜呼 ！ 奸商可以醒矣》

，
《 申报》

，

1 9 3 3 年 4 月 1 6 曰
，
第 3 张第 1 0 版 。

⑤ 《财政部咨 ：
关于取缔外籍渔轮进口一案

，
请仍查照前电

，

迅速预筹 办法
，
咨部转饬遵办由 》 （

1 9 3 3 年 4 月 5 日 ）
，
台 北

，
中

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
，

实业部 全宗 ，渔牧 司副全宗 ，渔业总类宗 ，防范侵渔章程 并取締外藉渔轮进口案册 ，
1 7／ 2 7 ／ 0 0 6 ／ 0 2 。

⑥ 《据总税务 司呈报 ，
曰 藉汽船在龙口地方故意撞沉 海关舢板及击毙关员 多命等情 ，

咨请分别 查酌 办理见复 由 》 （ 1 9 3 3 年 8

月 4 日 ）
，
台 北 ，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

实 业部全宗 ，
渔牧 司副全 宗 ，渔业总类宗

，防范侵渔章程并取缔外籍渔轮进口案 册 ，

1 7 ／ 2 7／ 0 0 6 ／ 0 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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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利 民 ／ 试论 1 9 2 7
—

1 9 3 7 年 国 民 政府制止 日 人侵渔 政策

议 ，
目前外交情形仍在严重时期 ，似难另为筹拟办法

＂

。
① 可见 ，

此时禁止 日本渔轮进 口办法仍未

能实施。

六 、 制止 日人侵渔政策失败原因分析

除采取划定领海界线 、限制 日本渔轮进 口等措施外 ，
南京国 民政府还试图 通过制定渔业法 、实

施渔业登记、取缔 日 鱼倾销 、武装护渔、发展本国渔业等措施 ， 多方制止 日人侵渔 。 这些措施有的发

挥了一定作用 ，在某些时候也使 日轮侵渔有所收敛 ，甚且使侵渔势力在 1 9 3 1 年还一度受到重大打

击 。 但是 ，从总体来看 ，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日 本侵渔问题 。 为何南京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制

止 日本侵渔呢？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：

第
一

，受中 日 国势悬殊的影响 。 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 ， 日本是帝国主义强 国 ，强弱悬殊 ，

中 国难以抵制 日本侵略 。

“

倘欲遏阻 日 本的侵渔 ，其事非易 ，

……盖 战前 日 本 ， 国度很强 ，我 国领

海 ，
虽无条约租借 ，久占成产 ，确已成为事实

”

。
？ 在这种状况下 ， 中 日 交涉多以 中方妥协收场 。 面

对中方抗议 ，
日本政府毫不在意 ，且多方狡辩 ，连南京 国民政府外交部亦认为空言交涉亳无作用 。

交涉无果 ， 中方准备采取实际行动 ，禁止 日轮以 中国海港为根据地 ，而 日方竟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予

以抗议 ，禁令被迫一再延期 。 中方拟提高输华外国鱼类之关税 ，亦受到 日 方一再抗议而被迫降低 。

南京国民政府亦曾采取武装护渔政策 ，但仅限于驱逐而已 。 有的 日渔船对中 国的护渔武装并不惧

怕 ，甚且有报道称 日 渔船竟敢扣留我 国监视舰 。
③ 日轮的底气来 自于其背后的政府支持 ，而中方的

交涉则缺乏实力作基础 ，
效果有限 。 因此 ，有人指出 ， 防止外人侵渔 ，

“

就全面而言 ， 即为如何能使

中 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 ，不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制问题
＂

。④

第二 ，受时局的影响 。 当时
一些措施多因时局的影响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。 如海军舰艇护渔

作用有限 ，本来有限的舰艇往往被调去进行所谓
“

剿匪
”

工作 ，
护渔工作 自然受到影响 。 又如禁止

日 轮进口禁令的实施 ，则受万宝山事件的影响 ， 中 日 之间关系紧张 ，此后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 、

“
一 ？

二八
”

事变等 ， 国民政府忙于应付 ，
不得不搁置此事 。 至于渔业发展计划 ，亦受时局影响而遇

阻 。 日轮则利用这些事件乘机加紧侵渔 。 如九一八事变后 ， 日 轮加紧在东北侵渔 。
⑤ 又如

“
一？ 二

八
”

事变 、七七事变均成为 日 轮侵渔的
“

良机
”

。

“
一？

二八
”

事变后 ，侵渔 日 轮恢复了在上海的根据

地 。 它们均
“

在其海军保护之下
”

。
？ 七七事变后 ，

侵渔 日轮遍布 中国沿海 。 日人还组织渔业公司 ，

控制中 国沿海渔业 。

第三 ，制止 日 人侵渔方法欠妥 。 在制止外人侵渔问题上 ，国 民政府采取单纯依靠政府的方法 。

正如有人指出 ，

“

单以政府的力量防止外人侵渔 ，是不能见效的 ， 因为外人的势力 ，可以使政府不能

实行他的办法
＂

。
⑦ 国 民政府的政策立足点都是政府主导 。 外交抗议 、海关禁令 、派舰保护 、关税征

① 《咨复财政部签呈》 （ 1 9 3 3 年 8 月 1 5 日 ）
，
台北

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，
实 业部全宗 ， 渔牧 司 副全 宗

，
渔 业总类宗 ，

防范侵渔章程并取缔外籍渔轮进 口案册 ，

1 7 ／ 2 7／ 0 0 6 ／ 0 2
。

② 竞武 ： 《 曰 人侵犯我 国渔权的一 页痛 史 》
，
《新渔 》 第 1 期 （创刊号 ）

，

1 9 4 8 年 7 月 5 曰
，
第 1 0 页 。

③ 《 ａ 渔船扣留 我国监视瓶
，
我 国 已对 Ｈ 领严重抗议》 ，

季嘯风 、沈友益主编 ： 《 中华民国 史史料外编 》 （ 第 7 9 册 ， 中 外关 系 ） ，

广西师范大学 出 版社 1 9 9 7 年版
，第 3 8 6 页 。

④ 李士豪 ： 《 中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 》
，
第 3 3 7 页 。

⑤ 《 曰 在 东北侵我渔业之初步计划 》 ，《上 海市水产经济月 刊》 第 3 卷第 5 期
，

1 9 3 4 年 6 月 2 5 曰
，

“

渔业消 息
＂

，第 6 页 。

⑥ 《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场长 王文泰呈》 （
1 9 3 2 年

，
具体 曰期 不详

）
，
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

，

海关总税务司 署全宗
，
总税务

司署与关务署有关取缔 日 本低吨位渔船案 来往文 ，取缔 曰 本渔轮案 ，
六七九 （

6
）
／ 1 8 5 。

⑦ 李士豪 ： 《 中国 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》 ， 第 3 3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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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，甚且发展渔业无
一不是体现这

一点 。 至于渔民 、金商 、渔业公司等只是政府保护的对象 ，政府并未

将他们作为制止侵渔的依靠力量 。 总体上看 ，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配合 ，
以致一些措施无法发挥其应

有作用 ，如渔民与政府不能形成合力 。 政府即使采取派舰护渔的政策 ，而渔民对军舰护渔比较隔膜 ，

有事之时也很少登船求助。 鱼商 、渔业公司等与政府之间亦不能有效配合 ，
如政府希望通过征收渔业

建设经费来解决护渔及建设发展经费 ，结果遭到鱼商的抵制而失败
；
政府倡导新式渔业建设 ，

而民间

应和者不多 ；商界抵制 日 鱼倾销 ，
而政府并未有力支持 ，甚且在渔业界反对声中应 日本要求而调低关

税。 在抵制 日鱼倾销时 ，消费者应该是重要因素 ，但抵制运动的重点在鱼商身上 ，与消费者没有联系 ，

因为价格低廉 ，消费者并不拒绝 日鱼。 这些说明当时并未有效调动各方面因素 ，形成抵制合力 。

第 四 ， 国民政府缺乏查禁外人侵渔的决心和勇气 。 客观地说 ，在社会各界压力下 ， 国民政府在

抵制 日人侵渔方面作 了不少努力 ，制定了一些应对措施 ，并将这些措施付诸实践 。 但是 ，
日轮以 中

国海港为基地进行侵渔
一

直存在 ，说明抵制 日人侵渔政策是失败的 。 其原因 固然很多 ，但主要原 因

在于国民政府缺乏决心和勇气 。 日 本侵渔本不 占理 ， 中国政府反对 日 人侵渔既理直气壮 ， 又有实施

条件 。 若国 民政府下决心禁绝这种侵捕 ，并非不可能 。 如果说中 国海上力量不够强大 ，
不能在海上

一一驱逐或抓捕数量庞大的侵捕渔轮 ，那么查禁陆上倾销应该还是有力量的 。 不过 ， 国 民政府在 曰

方的一再抗议下 ，禁止 日 轮进 口的禁令一再
“

延期
”

，直至无形取消 。 对 日 轮所捕鱼类上岸 ， 因顾及

日方所谓经商
“

条约
”

权利 ，不敢以政府名义查禁 日鱼倾销 。 产销两端 ， 日 鱼均畅通无阻 ，侵渔行为

又如何能根绝呢 ？

第五 ， 制止 日 人侵渔措施存在局限 。 当时诸多办法多是针对侵渔本身来的 ， 如最先是外交抗

议 ，抗议无效后转而寻求海关禁令 ，禁令不能实施而采取武装护渔 、海关查验 、抵制 日 鱼倾销等措

施 ，但这些措施多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其 目标 。 日人侵渔则利用 中国政策的各种漏洞 ，

一

招不

灵 ，再换
一

招 。 尽管中 国渔政机关又想出办法来制止 ，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， 日 人仍有其他办

法。 单纯制止 日 轮的某种侵渔办法 ，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，效果不佳 。 防止 日 轮侵渔应该综合考虑各

种手段 。

综前所述 ，
南京国 民政府统治前期 ， 日 本对华侵渔严重 ， 引起了中 国社会各界的注意 。 在各界

的呼吁下 ，
南京 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政策 ，试图通过划定领海范围 、进行外交抗议 、限制外籍渔

轮进 口等措施 ，解决 日益娼獗的外人侵渔问题 。 虽然在 日本的压力下 ，这些措施最终失败 ，未能有

效解决这
一

问题 ，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所做的努力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。 以此为契机 ，南京国 民

政府正式颁布了 中 国的领海法令 ，在 中国历史上第
一

次明确划定 中国的领海界线 ，
这是具有里程碑

意义的重大事件 ，对于捍卫中国领海主权具有重要意义。 同时 ，它积极回应了社会各界的呼声 ， 明

确提出要保护领海渔业权 ，有助于推动中国人的护渔意识和领海主权意识发展 。 在与 日本交涉过

程中 ，
南京国民政府一度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 ， 颁布禁令 ，对 日 本侵渔行为说

“

不
＂

，在一定程度

上打击了 日本的侵渔势力 ，捍卫了 国家主权 ，保护了领海渔业资源 。 当然 ， 由 于 日 方态度更为强硬 ，

南京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 ，限制 日本渔轮进 口禁令实施期限
一

再延期 ，最终无形悬搁。 其他措

施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。 总体来看 ，
南京 国民政府采取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日本侵渔问题 ，侵

渔现象一直存在 ，且颇为严重 。 造成这种结局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，根本的原 因是中 国
“

次殖民地
”

地位所决定的 。

〔作者 刘利 民
， 湖 南师 范大学 历史 文化 学院教授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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